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
：

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０７

，

１８３

，

２６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２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８

元）。 本次分配送出红股

２５３

，

５９１

，

６３１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６０

，

８６１

，

９９１．４４

元，共计分配利润

３１４

，

４５３

，

６２２．４４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０７

，

１８３

，

２６２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６０

，

７７４

，

８９３

股。

三、分红派息方案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的

托管券商直接划入股东资金账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３

，

２４６

，

３３４ ２．６１％ ６

，

６２３

，

１６７ ６

，

６２３

，

１６７ １９

，

８６９

，

５０１ ２．６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

，

７２０

，

８２４ ０．７３％ １

，

８６０

，

４１２ １

，

８６０

，

４１２ ５

，

５８１

，

２３６ ０．７３％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７２０

，

８２４ ０．７３％ １

，

８６０

，

４１２ １

，

８６０

，

４１２ ５

，

５８１

，

２３６ ０．７３％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９

，

５２５

，

５１０ １．８８％ ４

，

７６２

，

７５５ ４

，

７６２

，

７５５ １４

，

２８８

，

２６５ １．８８％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９３

，

９３６

，

９２８ ９７．３９％ ２４６

，

９６８

，

４６４ ２４６

，

９６８

，

４６４ ７４０

，

９０５

，

３９２ ９７．３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３

，

９３６

，

９２８ ９７．３９％ ２４６

，

９６８

，

４６４ ２４６

，

９６８

，

４６４ ７４０

，

９０５

，

３９２ ９７．３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０７

，

１８３

，

２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３

，

５９１

，

６３１ ２５３

，

５９１

，

６３１ ７６０

，

７７４

，

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７６０

，

７７４

，

８９３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每

股收益为

０．４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２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６３０６１

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６３８０１

４

、联系人：罗丽芬 戴巧斐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
：

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４９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７

，

２４８

，

０００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

，

４９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７

，

２４８

，

０００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５４

，

４９６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７

，

２４８

，

０００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３９．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７０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４２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

，

７０４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４２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９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

咨询联系人：李化春 李剑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２３６８３８ ３３２３６８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２３６８６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
：

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０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５２

，

０６５

，

５２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３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２

，

０６５

，

５２７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１９

，

８７５

，

３５６

股。

二、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高管锁定股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４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５０４１３７６ ３４．３０％ ２３２５６２０６ ２３２５６２０６ １７８２９７５８２ ３４．３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４５２５７９ ４．７５％ ３２１７８８７ ３２１７８８７ ２４６７０４６６ ４．７５％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３５７４３７８ ２９．５５％ ２００３６１５７ ２００３６１５７ １５３６１０５３５ ２９．５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４４１９ ０．００３％ ２１６２ ２１６２ １６５８１ 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７０２４１５１ ６５．７０％ ４４５５３６２３ ４４５５３６２３ ３４１５７７７７４ ６５．７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７０２４１５１ ６５．７０％ ４４５５３６２３ ４４５５３６２３ ３４１５７７７７４ ６５．７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５２０６５５２７ １００％ ６７８０９８２９ ６７８０９８２９ ５１９８７５３５６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１９

，

８７５

，

３５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２９

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咨询联系人：梁杰、张静

咨询电话：

０６６８－２２７６１７６

、

２２４６３３２

，传真电话：

０６６８－２８９９１７０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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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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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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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600279

股票简称
：

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2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继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提供

1020

万元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提供额度为

1020

万元的借款，在此额度内每

笔借款的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向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借款

680

万元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向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额度为

680

万元的借款，在此额度内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借款利息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由于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大股东，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表决该

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继先生回避表决表决，表决结果为：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因开展港口业务经营，急需生产流动资金，向公

司大股东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为

680

万元的借款， 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同意控股子

公司重庆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向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为

680

万元的借款。

三、审议通过《关于租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土地的议案》。同意公司租赁重

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

227

号 （

105

房地证 〔

2008

〕 字第

34250

、

34251

号）、江津德感镇草坝村（

203

房地证〔

2007

〕字第

05952-05961

号）、江津德感镇

草坝村蓝家沱（

203

房地证〔

2009

〕字第

02643

、

02714

号）、江津德感镇草坝村蓝家沱（

203

房

地证〔

2009

〕字第

02716

号）总计

429

，

271.5

平方米的土地，租赁期限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

500

万元。

由于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大股东，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表决该

议案时，关联董事黄继先生回避表决表决，表决结果为：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租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土地，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租赁价格

符合市场化的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同意《关于租

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土地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五月七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招商银行卡

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投资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为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

合作，面向招商银行的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凡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的

个人投资者，均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查询等业务，并可享受前端

申购费率优惠。 详情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0

年

5

月

7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并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范围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1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2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B

类（

A

类：

630003

；

B

类

630103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5

）

2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等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费率优惠

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

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请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可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

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每期申购金额

100

元起。

后端收费模式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并依据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www.hsfund.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8880

；

010-58351998

招商银行网站：

www.cmbchina.com

招商银行客服电话：

95555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000059

证券简称
：

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

2010-018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发出会议通

知，

2010

年

5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共计

9

名。 会议由董

事长冯恩良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到会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340

证券简称
：

格林美 公告编号
：

2010-03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2

）会议时间：

2010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时

（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

4

）召开地点：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爱琴海

Ⅲ

会议室

（

5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0

年

4

月

16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4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69,426,51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0%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方案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施

"

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循环

利用项目

"

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会计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426,513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2009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详细内容已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

Ο

年五月七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

000925

证券简称
：

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0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追送现金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5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布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浙大

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追送现金的实施公告》（临

2010-018

）。 现将本次执行追送现金方案情况

作如下提示：

一、本次追送现金的方案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决定采取向本公司

2010

月

5

月

6

日登记在册的，除浙大网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持有

108,760,000

股股权）追送现金壹仟万

元人民币，追送现金的金额为该等股东每持有

1

股获得

0.0919455

元（即每持有

10

股获得

0.919455

元）。

二、追送现金的时间安排

: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6

日

现金到帐日

:2010

年

5

月

7

日

三、追送现金的对象

截至

2010

年

5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除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

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全体股东。

四、追送现金的金额

符合条件的对象每持有

10

股获得

0.919455

元现金。

五、追送现金的方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追送现金将于

2010

年

5

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直接划

入其资金帐户；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深圳金时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追送现金将于

2010

年

5

月

7

日由网新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派发。

六、追送现金相关事项

追送现金属于执行对价安排的一部分，追送现金无需缴纳相关税费。追送现金的股权登

记日次一交易日为追送现金到帐日，追送现金到帐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

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925

证券简称
：

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1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浙大网新

"

）通知，浙大

网新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2,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30%

）质押给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4

月

27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前述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浙大网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9,448,1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05%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浙大网新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质押数量为

52,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63%

，

占浙大网新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8.13%

。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260

证券名称
：

伊立浦 公告编号
：

2010-019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6

日下午

2:00

在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3

名，代表股份

117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副董事长曾雁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

2009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关于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涂健先生、刘国常先生、郑伟文先生向大会作了

2009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姚以林、杨云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0]

邦盛股字第

012

号

)

，认为：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